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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组通„2018‟50 号 

 

 

 

关于在党员日常教育中加强习近平新时代 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区委组织部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工委组织部；市

委各部委办局，市各委办局党组（党委），市各人民团体党组，

各大专院校和直属单位党委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进一

步在全市党员中兴起学习热潮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加强党员日常教

育明确以下要求和措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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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进一步规范支部主题党日 

各地各单位要以党支部为主体，充分用好支部主题党日载体，

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经常性学习，做到融

入日常、持续深入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．明确规定动作。党支部在每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时，要将

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备环节，在完成

学习的基础上，再开展其他活动内容。 

2．突出必学内容。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、论述摘

编、最新权威理论学习读物等内容，主要包括：党的十九大报告、

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（第一卷、第二卷）》、《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》、中央电视台《平“语”近人——

习近平总书记用典》节目、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、《梁家

河》、《人民日报》“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”系列报道等。 

3．党员干部带头。党员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

严格落实《关于市委常委严格执行双重组织生活制度的实施意见》

规定，积极参加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带头学习。11 月底前，全市各

级党组（党委）组织一次集中学习，党员领导干部至少参加所在

支部和分管领域基层党组织学习新思想活动各一次。 

4．丰富学习形式。各支部开展理论学习，可以灵活采用集体

诵读、党课学习、交流研讨、收听收看等各种形式，注重学习实

效，积极拓展学习的广度、深度和厚度，不折不扣把学习任务落

到实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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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严格落实学习任务 

日前，中央电视台《平“语”近人——习近平总书记用典》

节目、《开讲了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》

音频栏目已全面上线。近期，全市党员要围绕以上内容，通过苏

州干部在线学习中心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

九大精神学习”专栏、“苏州先锋”网站和微信公众号“学〃习”

专栏、远程教育送学课件、苏州日报社“引力播”APP、苏州广

电总台“看苏州”APP 等平台开展重点学习。机关党员干部要及

时登录苏州干部在线学习中心学习相关课程并获取学分。 

基层党组织要及时将学习要求传达到每一个支部、每一名党

员。要根据实际情况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，有计划有步骤

地开展学习，结合远程教育“固定学习日”、支部主题党日、党

员自学等形式，组织党员收听收看相关节目，年底前确保党员通

过各种形式全部学习一遍。 

三、强化工作保障 

1．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在党员日常教育中

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的重要意义，各级

党委（党组）要切实承担起责任，认真部署推进相关工作，不折

不扣地落实学习任务。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，充分发挥表率作用。 

2．严格活动记实。各支部每次开展学习，要充分运用苏州智

慧党建信息平台进行活动记实，上级党组织要依托平台对党支部

学习新思想活动开展情况严格检查督促，确保工作落实。市委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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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部将对各地各单位落实情况和平台记实情况进行通报。 

3．扩大学习声势。各地各单位要充分利用电视、网站、微信、

APP 等各种媒体，广泛传播转发相关学习内容，保持学习热度、

形成学习声势。对于基层开展学习过程中好的经验做法，要加强

宣传报道力度，积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。 

12 月底前，请各地各单位将工作小结报送市委组织部党员教

育管理处，内容应包括结合主题党日开展新思想学习的情况、党

员干部参与学习情况、信息平台记实情况、全媒体平台宣传情况

以及开展学习的经验做法等。联系人：顾博文；联系电话：

68617838；邮箱：dgc68617817@163.com。 

 

 

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 

2018 年 10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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